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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二次问询函 

的专项核查意见 

致：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所接受江苏南方卫材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卫股份”或“上市公司”）委托，作为南卫股份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二次问询函》之要求，现本所律师依据现有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问题 1：预案披露，根据《资产购买协议》，上市公司视标的资产实际经营

情况，有权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形式收购除徐新盛之外的业绩承诺方持

有的标的资产剩余 30%股份。公司回函显示，根据交易对方的交易意愿，如上

市公司本次购买标的资产 100%股份，需采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其中，

万高药业 70%的股份采用股份方式支付，万高药业 30%的股份采用现金方式支

付。同时，考虑到上市公司现有资金储备及其未来使用安排，上述现金对价可

能需要通过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筹措。请公司补充披露：（1）《资产购买协议》

关于上市公司有权购买标的资产剩余 30%股份的具体内容；（2）请明确上市公

司未来是通过发行股份还是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剩余 30%股份 ；（3）如上市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 100%股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结构是否稳定，是否构

成重组上市；（4）本次仅购买标的资产 70%股份是否存在规避重组上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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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资产购买协议》关于上市公司有权购买标的资产剩余 30%股份的具体

内容 

上市公司（作为甲方）与交易对方（作为乙方）签署的《江苏南方卫材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向姚俊华、李建新、程浩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第九条“标

的公司剩余股份收购”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持有标的公司 70%股份，

除徐新盛之外的业绩承诺方持有标的公司 30%股份。甲方及除徐新盛之外的业绩

承诺方同意，甲方视标的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有权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形

式收购除徐新盛之外的业绩承诺方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 30%股份，并履行相关审

批程序，收购价格另行协商确定。” 

（二）请明确上市公司未来是通过发行股份还是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剩余 30%

股份 

根据上市公司以及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函，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上市公司

不会以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 30%股份；交易对

方不会将标的公司剩余股份作为资产认购上市公司新增发行的股份。南卫股份将

视标的公司今后实际经营情况，并与交易方协商之后确定具体现金收购方案。 

（三）如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 100%股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结构是

否稳定，是否构成重组上市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上市公司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 60 个月内，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

资产，导致上市公司发生以下根本变化情形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应当按

照本办法的规定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一）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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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购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三）购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净利润的比例达到 100%以

上； 

（四）购买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五）为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占上市公司首次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

的董事会决议前一个交易日的股份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六）上市公司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虽未达到本款第（一）至第（五）

项标准，但可能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化； 

（七）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发生根本变化的其他情形。” 

假设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能够接受上市公司全部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标的

公司 100%股份，则收购完成后，模拟上市公司主要股东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册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李平及其一致行动人 6,659.25 30.01% 

苏州蓝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70.00 5.27% 

徐  东 975.00 4.39% 

其他股东 4,195.75 18.90% 

姚俊华 2,909.15 13.11% 

李建新 2,256.72 10.17% 

程浩文 922.09 4.16% 

其他交易对方 3,103.22 13.98% 

合  计 22,191.18 100.00% 

若本次交易全部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标的公司 100%股份，李平先生及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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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行动人仍持有上市公司 30%以上的股份，且上市公司的其他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不存在持股比例超过 15%的情况；李平先生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若本次交易全部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标的公司

100%股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不会发生变更，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情形。 

（四）本次仅购买标的资产 70%股份是否存在规避重组上市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仅购买标的资产 70%股份

的安排系交易各方充分商讨、论证最终达成一致的结果。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未发生变更，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规定的重组上市的情形；同时，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初步协商确定，交易对方

就标的公司剩余 30%股份的转让仅接受现金支付的方式，上市公司亦不会以向交

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 30%股份。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仅购买标的资产 70%股份不存在规避重组上

市的情形。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 



南卫股份                                                                        专项核查意见 

  5 

（此页无正文，为《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二次问询函的专项核查意见》之

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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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南京中山东路 532-2 号金蝶科技园 D 栋 5 楼，邮编:210016 

电    话: 025-83304480 83302638 

传    真：025-83329335 

电子信箱: partners@ct-partners.com.cn 

网    址: http://www.ct-partners.com.cn 

 

http://www.ct-partners.com.cn/

